
附表         

機關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適用盈虧互抵之釋例

金額：萬元

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（A） 100

銷售貨物或勞務支出（B） 70

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（C＝A－B） 30

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（D） 200

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（E） 210

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（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

不足支應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數）（F＝D－E）

（10）

本期餘絀數（＝C＋F） 20

盈虧互抵金額【105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產生之虧損】 （5）

課稅所得額 15


